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社團法人花蓮縣○○○協會 函
               地址: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:
970
地址:花蓮市府前路17號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    年   月   日
發文字號:○○○○字第112○○○○○○號
速別:普通件
附件:計畫書
主旨：檢送本會辦理「○○○年度在地體驗學習活動-○○○(活動名稱)計畫書」1份，敬請惠予活動經費補助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依據花蓮縣政府「114年在地體驗學習活動實施計畫」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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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:花蓮縣政府
副本: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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